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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資格考試方式以公開報告及口試方式舉行，每學期舉行一次，開放全系師生參與。 

第二條 研究生事務委員會應於開學前公告資格考試之舉行日期(約在學期中之第 10 至 12

週)，並通知未通過考試之第 5 與第 6 學期的博士班研究生申請參加考試。 

第三條 資格考試委員應符合本校「博士班、碩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細則」所訂之碩士學位

考試委員資格，由五人組成，其中指導教授推薦三人(含指導教授)，其餘由研究生

事務委員會指定，並由該研究生指導教授擔任召集人。 

第四條 參加資格考試之研究生應於考試一個月前繳交以下資料： 

1.資格考試申請表。 

2.論文計畫書。計畫書內容須與其博士論文主題相關，包含背景、目的、研究方向、

研究方法與初步研究成果等。 

3.成績單。 

4.指導教授推薦之考試委員名單。 

第五條 研究生事務委員會應就申請者所繳交之資料進行審核。 

第六條 研究生事務委員會應於資格考試日期前 7 天公告考試順序、時間與地點。 

第七條 每位考生考試時間以 75 分鐘為原則，其中 30 分鐘為口頭報告。 

第八條 考試委員以不記名方式決定每位考生成績，其結果分通過、有條件通過及不通過，

研究生事務委員會待全部考生完成考試之後再開會討論成績並公布結果。 

第九條 資格考試通過標準如下：（自 102 學年度資格考起實施） 

（一）三分之二以上考試委員評定考生通過考試，則該生通過資格考試。 

（二）三分之一以上考試委員評定不通過，則該生未通過資格考試。 

（三）除上述二項外，則該生為有條件通過，並由該生之資格考試委員共同訂定須滿

足之條件，待該生滿足所訂之條件後，送研究生事務委員會核定後通過。 

第十條 以上如有未盡事宜，依教育部及本校有關規定辦理。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所務會議通過，並報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